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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发改价格〔2021〕323号

德宏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调整

德宏州目录电价的通知

各县市发展和改革局，德宏供电局、瑞丽供电局：

为加快推进电价市场化改革，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电价的机制，保障电力安全稳定供应，根据《云南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加快推进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的通知》（云发改价格〔2021〕913号）要求，现将德宏州目录电价调整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调整德宏州目录销售电价

（一）取消工商业目录电价，推动工商业用户都进入市场

自本通知印发之日起，德宏州电力供电范围内的工商业目

录电价取消，目前尚未进入市场的用户尽快进入市场。对暂未直接从电力市场购电的用户由电网企业代理购电（代理购电的相关要求另行通知），电网企业尽快发布首次向当地代理用户售电的公告，公告1个月后按代理购电价格水平向代理用户售电，之前继续按原目录销售电价水平执行。已参与市场交易、改为电网企业代理购电的用户，其价格按电网企业代理其他用户购电价格的1.5倍执行。

（二）保持居民、农业用电价格稳定

德宏州居民生活用电（含执行居民电价的学校、社会福利机构、社区服务中心等公益性事业用户）、农业用电由电网企业保障供应，执行现行目录销售电价政策（详见德宏州电网销售电价表）。

二、放开全部燃煤发电电量上网电价
自2021年10月15日起，云南省燃煤发电电量全部进入电力市场，交易价格在“基准价+上下浮动20%”范围内形成，高耗能企业市场交易电价不受上浮20%限制。

三、推进建设公平、公正、公开的电力市场
严格按照国家相关政策要求推进电力市场建设、制定并不断完善市场交易规则，对电力用户和发电企业进入电力市场不得设置不合理门槛，不得组织开展电力专场交易，对市场交易电价在规定范围内的合理浮动不得进行干预。

四、加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

各县市价格主管部门、供电部门要精心组织、周密安排，严格执行国家电价政策，做好宣传解释工作，确保电价政策调整平稳实施。积极会同相关部门及时查处市场主体价格串通、哄抬价格、实施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行为，电力企业、交易机构参与电力专场交易和结算电费等行为，维护良好秩序。执行过程中遇到的情况和问题，请及时报送州发展改革委。

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原《德宏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调整德宏州目录电价的通知》（德发改价格〔2021〕40号）电价与现行电价不符的，以现行电价为准。

附件：德宏州电网销售电价表（2021年10月23日起执行）
 德宏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1年10月23日   

抄送：省发展改革委，州政府办公室，州市场监管局。
 德宏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1年10月23日印发

	德宏州电网销售电价表（2021年10月23日起执行）

	单位：元/千瓦时

	用电分类
	电度电价(元/千瓦时)
	政府性基金
及附加合计
（元/千瓦时）
	政府性基金及附加征收标准（元/千瓦时）

	
	不满1千伏
	1-10千伏
	35-110千伏以下
	
	农网还贷资金
	重大水利
工程建设
基金
	地方水库
移民后期
扶持基金
	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
	地方水利建设基金

	一、居民生活用电
	（一）一户一表年用电量1560千瓦时及以下的居民生活用能替代电价
	0.337375 
	0.337375 
	
	0.022625 
	0.020000 
	0.001125 
	0.000500 
	0.001000 
	免征

	
	（二）一户一表年用电量1560千瓦时以上的居民生活电价
	0.458625 
	0.448625 
	
	0.022625 
	0.020000 
	0.001125 
	0.000500 
	0.001000 
	免征

	
	（三）合表用户
	0.458625 
	0.448625 
	
	0.022625 
	0.020000 
	0.001125 
	0.000500 
	0.001000 
	免征

	
	（四）执行居民生活电价的非居民用户
	0.458625 
	0.448625 
	
	0.042625 
	0.020000 
	0.001125 
	0.000500 
	0.001000 
	0.020000 

	二、农业生产用电
	0.429125 
	0.419125 
	0.409125 
	0.021125 
	0.020000 
	0.001125 
	免征
	免征
	免征

	其中：贫困农业县排灌用电
	0.299000 
	0.294000 
	0.289000 
	0.000000 
	免征
	免征
	免征
	免征
	免征





